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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間樓宇單位

• 分間樓宇單位（俗稱「劏房」）
在《建築物條例》下並沒有定義。

• 就屋宇署在《建築物條例》下的
執法行動而言，分間樓宇單位一
般指批准圖則上顯示的個別單位
被分間成兩個或以上的獨立小單
位。



常見與分間樓宇單位相關的建築工程

• 拆除原先非結構性間隔牆 • 加設新的非結構性間隔牆



常見與分間樓宇單位相關的建築工程

• 加厚地台以埋置新設或
經改動的排水管

• 裝置新的廁所及廚房

• 改動或加設內部排水管



常見與分間樓宇單位相關的建築工程

• 開鑿額外門口或通風洞口



《建築物條例》

屋宇署根據《建築物條例》監管位於私人
土地的建築物及相關工程的規劃、設計和
建造，以確保符合安全和衛生標準。

 樓宇單位的用途

 消防安全

 樓宇結構

 環境衞生

 通風及照明



《建築物條例》的規管

• 與分間樓宇單位相關的建築工程受《建築物條例》規管。

• 一般而言，在私人樓宇內進行不涉及建築物的結構的工程（小
型工程除外），屬於豁免審批工程，在進行之前不需要任何審
批，惟這類工程仍須要符合《建築物條例》及其附屬規例所訂
的建築設計及建造標準。



《建築物條例》的規管

 在「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實施後，一些小型工程(包括與分間單位相關
的建築工程)，須經該制度的簡化規定進行。否則，必須事先向屋宇署
呈交建築圖則，獲得批准及同意後才可展開。

第 I 級別 第 II 級別 第 III 級別

複雜程度及
安全風險

高 中 低

小型工程項目 58項 68項 61項

製備和簽署訂明圖則
的獲委任人

訂明建議專業人士及
訂明註冊承建商

訂明註冊承建商 訂明註冊承建商

展開工程前呈交文件
期限

不少於7天 不少於7天 無須呈交

完工後呈交文件期限 14天內 14天內 14天內



《建築物條例》的規管

業主如欲進行樓宇加建及改動工程，應先徵詢建築專業
人士的意見，包括工程的可行性(例:會否受制於樓宇佈
局所限)、工程是否屬小型工程或須事先獲建築事務監
督批准及同意，以確保工程不會違反《建築物條例》。



《建築物條例》的規管
屋宇署發出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室內裝修/改建及分間樓宇單位
」，詳細說明與分間單位相關的小型工程項目。

項目1.41

於住用樓宇單位內豎設用磚建造的非承重牆、鋪設實心樓面地台
，或豎設或改動地底以上的排水渠，將住用樓宇單位分間為3個或
多於3個的房間，而其中最少3個房間均有提供獨立洗手間或其他
衞生設施，並且該等房間的數目大於原來經批准的圖則所顯示的
該等房間的數目

項目1.44及3.41

鋪設實心地台，以加厚樓宇單位內的樓板

項目1.43及3.39

於樓宇單位內，豎設用磚建造的非承重牆

項目2.3及3.23

豎設、修葺、改動或拆除地底以上的排水渠



《建築物條例》的規管

項目1.41

• 住用樓宇單位

• 分間為3個或多於3個的房間，而其中最少3個房間均有提供
獨立洗手間或其他衞生設施，並且該等房間的數目大於原
來經批准的圖則所顯示的該等房間的數目

• 於住用樓宇單位內豎設用磚建造的非承重牆、鋪設實心樓
面地台，或豎設或改動地底以上的排水渠



《建築物條例》的規管

項目1.44及3.41
鋪設實心地台，
以加厚樓宇單位內的樓板



《建築物條例》的規管

項目1.43及3.39
於樓宇單位內，
豎設用磚建造的非承重牆



《建築物條例》的規管

項目2.3及3.23
豎設、修葺、改動或
拆除地底以上的排水渠



小型工程監管制

屋宇署若發現小型工程呈交文
件所描述的建築工程未有符合
《建築物條例》及其附屬規例
的規定，本署會考慮就違例的
小型工程採取執法行動及對相
關人士提出檢控／採取紀律行
動。



• 就住用及綜合用途樓宇內的分間樓宇單位，政府一貫的政策是確
保安全，而非全面取締。

• 根據現行的執法政策，屋宇署會針對與分間樓宇單位的建築違規
之處採取執法行動，包括影響(1)消防安全、 (2)樓宇結構及 (3)環
境衛生。

• 跟進舉報及透過大規模行動，針對與分間單位相關的建築違規之
處，採取執法行動。

• 根據《建築物條例》發出法定命令，着令拆除相關僭建物。

執法工作



• 工廈並非設計作住用用途，在多方面的要求都與住用及綜合用途
樓宇有別；而大廈內的單位會進行工業活動或用作儲存危險及／
或易燃物品。

• 對工業樓宇內的住用的違規情況，屋宇署有必要嚴厲執法。

• 跟進舉報及透過大規模行動，就用作非法住用用途的工業樓宇採
取執法行動。

• 根據《建築物條例》發出法定命令，中止將工業樓宇用作住用用
途和着令拆除相關僭建物。

執法工作



消防安全

 分間單位阻塞通往出口樓梯的
逃生途徑

分間單位

通往走火梯的

逃生途徑

通往走火梯

的逃生途徑

常見的欠妥之處



消防安全

 單位外安裝的門或鐵
閘，阻礙逃生途徑

常見的欠妥之處



消防安全

 分間單位室內走廊的淨闊度不足，阻礙逃生途徑

常見的欠妥之處



消防安全

 拆除樓宇單位原有入口的防火門或以耐火效能不足的門代替

 在樓梯的圍封牆開鑿新門口或通氣口

常見的欠妥之處



常見的欠妥之處

樓宇結構

 豎設非承重牆或鋪設實心地台以加
厚樓板， 令樓宇結構負荷過重

 結構構件(例如橫樑、柱或結構牆)
部分被拆除

 在結構牆開鑿通口



常見的欠妥之處

環境衛生

 加設或經改動的排水渠有漏水徵狀



進行建築工程須注意的途的事項

更改樓宇單位的用途

不可將非住用樓宇尤其是工業樓宇單

位分間為獨立房間作居住用途



《建築物條例》

屋宇署人員不時要進入處所視察或進行所需
工程。

屋宇署人員可根據《建築物條例》第22(1)
條賦予的職能向法院申請手令進行進入處所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40 （2AAA）條，任
何人阻礙獲建築事務監督授權的人員根據
《建築物條例》行使其權力，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在不損害任何其他罰則的原則下，
可處第3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法定命令
第24(1)條



法定命令
第25(1)條



法定命令
第26(1)條



 檢控未有遵從法定命令的業主 - 不遵從清拆令屬刑事罪行

《建築物條例》

法定命令 命令要求 不遵從命令的最高刑罰

第24(1)條 拆除僭建物 罰款$200,000及監禁1年
另每天罰款$20,000

第25(2)條 中止不適合用途

罰款$50,000及監禁1年
另每天罰款$5,000第26(1)條 糾正危險情況



 視乎實際情況，安排由政府承建商代失責業主完成指定的清拆工

程，並向相關業主追討工程費用，另加監工費及20%附加費。

 視乎實際情況，根據《建築物條例》第27條，向法庭申請封閉令，

以進行所需的清拆工程。

《建築物條例》



執法工作

年份 2019 2020 2021

屋宇署已巡查的分間樓宇單位數目(1) 1 612 1 045 1 727

發現有違規分間單位的樓宇單位數目(1) (2) 420 311 588

就有違規分間單位發出的清拆令數目(2) 438 321 475

已糾正違規之處的樓宇單位數目(1) (3) 275 167 315

就未有遵從清拆令提出檢控的個案數目(3) 112 68 117

就提出檢控的定罪個案數目(3) (4) 94 34 41

註(1)：有關數字指原先經批准的建築圖則上顯示的單位數目。
註(2)：有關數字未必涉及在同一時期內巡查的樓宇單位。
註(3)：有關數字未必涉及在同一時期內發出的清拆令。
註(4)：有關數字未必涉及在同一時期內提出檢控的個案。



進行建築工程須注意的途的事項

消防安全

分間單位不可阻塞通往任何出口樓梯

的逃生途徑



進行建築工程須注意的途的事項

消防安全

出口路線淨高度 ≥ 2 米

不可在樓梯的圍封牆開鑿新門口或通氣口

不可在分隔單位與公用走廊的分隔牆開鑿

通氣口或安裝空調機、抽氣扇等

不可拆除樓宇單位原有的防火門或以不符

合所需耐火效能的門代替該門

在單位外安裝的門或鐵閘，不應阻礙逃生

途徑



進行建築工程須注意的途的事項

消防安全

情況 (一): 若保留樓宇單位原有入口的防火門

樓宇單位佔用人總數 室內走廊及門口

人數 ≤ 30 室內走廊淨闊度 ≥ 0.75米



進行建築工程須注意的途的事項

消防安全

情況 (二): 若樓宇單位原有入口的防火門被拆除或被
不符合所需耐火效能的門代替

• 通往分間單位的室內走廊的淨闊度 ≥ 1.05米

• 各分間單位的分隔牆及室內走廊兩旁的牆壁須具有
≥ 1小時的耐火效能

• 各分間單位入口的門須為自掩門、能防煙及具有≥ 
1小時的耐火效能



進行建築工程須注意的途的事項

樓宇結構

• 不可因豎設用磚建造的非承重牆或舖設實心
地台以加厚樓板，而令樓宇結構負荷超重。

• 除非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及同意，或
按「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簡化規定進行工
程，否則不可在樓宇的結構牆、柱、橫樑或
樓板開鑿孔洞。

• 排水工程須妥善施工，避免滲水引致鋼筋銹
蝕，損壞樓宇結構。



進行建築工程須注意的途的事項

環境衞生

• 安裝排水渠系統及衞生設備須符合《建築物（衞生設
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的規定。

• 為免滲水至下一樓層，除要確保安裝排水渠系統及衞
生設備的施工質量外，每間設有供水設施的房間的樓
面須以防滲物料建造。

• 不得在位於街道上方的露台之內建造新設的廁所／廚
房。

• 住所的淨高度不應少於2.5米



進行建築工程須注意的途的事項

通風及照明

• 居住房間、浴室、廁所或廚房均須設置足夠面積的窗戶，
以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所訂的天然照明及通風
規定。立洗手間設施的小型工廈單位的建築工程。

自2018年2月6日起，屋宇署不會批准將工廈處所分間
為設有獨立洗手間設施的小型單位（即實用樓面面積
少於80平方米）的圖則。

同樣，在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下，屋宇不會接納會建成
設有獨立洗手間設施的小型工廈單位的建築工程。



查閱樓宇記錄

市民可親臨屋宇署樓宇資訊中心，查閱樓宇經批准的圖則及小型工程完工記錄
資料，或透過互聯網進入屋宇署的「百樓圖網」系統 ，於網上查閱這些資料

進行建築工程須注意的途的事項

https://bravo.bd.gov.hk），於網上查閱這些資料


公眾教育和宣傳

• 透過不同渠道，包括社交平台、小冊子、海報、樓宇安全周

• 及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宣傳平台推廣樓宇安全

• 製作樓宇安全通訊季刊，加強業主及物業管理人員對樓宇安

全的意識

• 與相關機構合作舉辦講座，為有關持份者灌輸相關資訊



公眾教育和宣傳

• 印製推廣「切勿將工廈作

非法住用用途」的海報

• 張貼各工廈當眼地方



公眾教育和宣傳

透過各交通工具或設施，包括專線小巴、

巴士、巴士站及港鐵站，宣揚及推廣「切

勿將工廈作非法住用用途」的內容



公眾教育和宣傳



公眾教育和宣傳

樓宇安全通訊季刊

• 加強業主及物業管理人員對

樓宇安全、僭建物及劏房的

潛在樓宇安全問題



公眾教育和宣傳

樓宇安全通訊季刊

• 提醒業主及物業管理人員不

應非法住用工廈



公眾教育和宣傳

樓宇安全周

• 加強公眾對樓宇安全的知識

• 包括樓宇安全嘉年華，讓參加者學習辨識隱藏在

樓宇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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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報「小型工程」
項目3.41 & 3.42 

? 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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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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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業主由於沒有遵從根據《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發出的清拆令，上星期
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判入獄十四天，緩刑十八個月，以及罰款逾六萬元。

有關清拆令涉及在土瓜灣炮仗街一個住宅單位內豎設間隔牆，以分間成數個獨
立房間。該些僭建物並無事先獲得屋宇署的批准及同意，屋宇署遂根據《建築
物條例》第24（1）條向該業主發出清拆令。

由於有關業主沒有履行清拆令，故遭屋宇署提出檢控，並於本月十八日在九龍
城裁判法院被定罪。法庭得悉有關僭建物的用途和對逃生途徑的影響，以及該
業主過去有類似的定罪紀錄，認為案情嚴重，判被告監禁十四天，緩刑十八個
月，以及罰款六萬三千三百元。

2021年8月25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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